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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弘康在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本保险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您本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您享有的具体合同权益以《弘康在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投

资连结型）条款》及其有效保险合同为准。 

【产品特征】 

 专家团队，专业配置 

弘康专业化的投资团队为您保驾护航，致力于为您带来优异理想的投资回报。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

理经验，平均工作年限在 8 年以上，团队规模和综合实力已经跻身保险行业第一梯队。 

 稳健收益， 安心理财 

我们为您提供多个不同特征的固定收益类投资账户，各投资账户均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基金、类

证券化金融产品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在您的投资计划到期前您将享受该类固定收益资产稳定的投资回

报，让您的理财更加安心。 

 操作透明，值得信赖 

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为您公布投资单位价格及年化收益率，让您明明白白掌握投资状态，随

时了解投资信息。一切透明操作，值得信任。 

 部分领取，人性选择 

如果需要资金周转或将资金投入其他投资渠道，亦可随时申请部分领取，灵活方便，凸显人性，让您

的财富投资更具弹性。 

【购买提示】 

年龄限制：出生满 30 天-70 周岁（含） 

购买方式：趸交，1千元起售。 

保险期间：6年  

【犹豫期及退保】 

您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或按照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方式对本合同进行确认之日起 10 日内（含第 10 日）

为犹豫期，请您仔细阅读本合同的各项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以及如实告知等内容。

若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

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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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于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我们在收到解除合同申请后，按照本合同终止日的下一

个资产评估日您的投资账户价值扣除本合同约定的退保费用后，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第一保单年度内为账户价值的 105%，第二保单年度及以后为账户价值的 100% 

满期保险金：保单账户价值的 100%  

（注：具体保险责任详见条款） 

【责任免除】 

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二、发生上述第（一）种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我们收到书面理赔申请书和本合同规定的所有证明文件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

估日的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发生上述其它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给付我们收到书面理

赔申请书和本合同规定的所有证明文件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运作原理】 

为履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们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为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资金运作设立一个或数个专用投资账户。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各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投资账户价值划分为等额单位，以投资单位数计量。投资账

户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定期进行审计。我们提供的投资账户详见“弘康在

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条款中第 4条第 4.1 款”, 您可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投资账

户以及确定资产在不同投资账户之间的分配比例。我们将您在投保时交纳的趸交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按

照您选择的投资方式买入投资单位，投资单位买入价为保单生效日公布的投资单位价格。您有追加保险费、

保单账户价值部分领取和退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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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说明】 

注：以上为目前本公司设立增利灵活型投资、增利 180 投资账户和平稳增利型投资账户的

【账户说明】，当按照本产品条款第 4 条第 4.2 款的规定进行投资账户变更后,我们将根据本

产品实际运行的投资账户进行【账户说明】的相应变更。 

【账户策略】 

增利灵活型投资账户：本投资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

资计划等固定收益品种来获得基础收益；通过精选债券基金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

金融产品提高收益水平;通过对投资资产期限结构的合理配置及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短

期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需求。 

增利 180 投资账户：本投资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

计划等固定收益品种来获得基础收益；通过精选债券基金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金

融产品提高收益水平，通过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

流动性需求。 

平稳增利型投资账户：本投资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

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固定收益品种来获得基

账户类别 投资范围 资产配置 投资风险 

增 利 灵

活 型 投

资账户 

 

本投资组合投资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允许投资的银

行存款、债券、基

金、类证券化金融

产品等固定收益类

资产。 

银行存款、债券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

为 0-80%，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占账户

总资产的比例为 0-50%，债权类集合信托计划占账

户总资产比例为 0-45%，债券基金占账户总资产比

例为 0-10%，货币基金、银行短期理财、债券回购

等流动性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40%。资

产组合中，剩余期限在 3 年以下的中高评级债券、

债券基金及流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不低于 15%。 

市场风险、利率风

险、信用风险及流动

性风险 

增 利

180 投

资账户 

本投资组合投资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允许投资的银

行存款、债券、基

金、类证券化金融

产品等固定收益类

资产 

银行存款、债券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

为 0-80%，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占账户

总资产的比例为 0-70%，债权类集合信托计划占账

户总资产比例为 0-70%，债券基金占账户总资产比

例为 0-10%，货币基金、银行短期理财、债券回购

等流动性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20%。资

产组合中，剩余期限在 3 年以下的中高评级债券、

债券基金及流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不低于 5%。 

市场风险、利率风

险、信用风险及流动

性风险 

平 稳 增

利 型 投

资账户 

本投资组合仅限于

投资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允许投

资的银行存款、债

券、基金、类证券

化金融产品等固定

收益类资产。 

债券、债券型基金等资产投资比例不超过账户总

资产的 80%，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信

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95%，剩余期限

在 3 年以下的中高评级债券、货币基金、银行存

款、银行短期开放式理财产品等流动性资产投资

比例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 5%。 

市场风险、利率风

险、信用风险及流动

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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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收益；通过精选债券型基金等金融产品提高收益水平;通过对投资资产期限结构的合理配

置及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需求。 

 

注：以上为目前本公司设立增利灵活型投资、增利 180 投资账户和平稳增利型投资账

户的【账户策略】，当按照本产品条款第 4 条第 4.2 款的规定进行投资账户变更后,我们将根

据本产品实际运行的投资账户进行【账户策略】的相应变更。 

【费用收取】 

费用类型 收取标准 收取时间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的收取比例将在保单上载明，最高不超过 5.0% 
趸交保险费或追加保

险费进入投资账户时

资产管理费 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将在保单上载明，最高不超过 2.0% 每个资产评估日 

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的收取比例将在保单上载明，最高不超过 5.0% 
部分领取或退保成功

时 

注：1、对于上表所列费用：初始费用、资产管理费及退保费用，在遵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前

提下，我们保留进行调整的权利。我们实际收取的费用将在产品宣传彩页等产品宣传资料上具体标明。 

2、每个资产评估日收取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该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资产评估日天数×资产

管理费收取比例/365。 

3、以上各类费用为最高收取标准，实际收取可能会低于上述标准，每个账户的具体收费标准将在保单

上载明。 

4、以上各种费用收取具体细节详见条款。 

【账户价值评估】 

一、 我们按照监管规定对投资账户价值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日由我们确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

对投资账户价值评估一次并计算出投资单位价格。 

(一) 投资账户价值 = 该投资账户总资产 – 该投资账户总负债 

(二) 投资账户总资产和总负债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确定。 

(三) 投资单位价格 = 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 

二、 如果因投资账户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停市或其他我们不可控制的外部客观因素，致使我们无法评估投

资账户价值的，我们可以暂停或延迟投资账户评估。 

【投资实力】 

弘康人寿坚持“稳健、规范、专业”的投资理念。弘康人寿成立伊始，即汇聚了一批从业经验丰富，

专业结构合理，理论基础扎实的人员，组成一支投资管理经验丰富、平均工作年限在 8年以上的投资团队。

这支投资队伍精英汇聚，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为 100%，更不乏多年海外学习经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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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王先生 40 岁，购买《弘康在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一次交费 20 万元，在第 3个保单年度初，由于对于弘康的投资信心，又追加了 20 万元，若本公司收取的初始

费用为 1%，第一年退保费用为 3%，之后退保费用为 0%，则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如下： 

保单

年度 

保单年度

末年龄 

年初趸交/

追加保费 
累计保费 

初始

费用

进入投资账

户的价值

保单年度末的账户价值/满期

保险金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 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41 200,000 200,000 2,000 198,000 199980 206910 211860 209979 217256 222453 193981 200703 205504

2 42 200,000 - - 201980 216221 226690 201980 216221 226690 201980 216221 226690

3 43 200,000 400,000 2,000 198,000 403980 432861 454419 403980 432861 454419 403980 432861 454419

4 44 400,000 - - 408019 452340 486228 408019 452340 486228 408019 452340 486228

5 45 400,000 - - 412100 472695 520264 412100 472695 520264 412100 472695 520264

6 46  400,000 - - 416221 493966 556682 416221 493966 556682 416221 493966 556682

 

注：1、利益演示中假设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低档（1%）、中档（4.5%）、高档（7%）； 

2、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